
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向泰康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提

供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 年度第 28 号

根据银保监会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或“公司”）向泰康伟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康伟业”）提供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签署协议向泰康伟业提供股东借款

133,800 万元人民币。泰康伟业是公司投资建设泰康集团大厦的项目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公司此次股东借款构

成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且金额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股东借款，借款总额为 133,800 万元人民币，

借款对象为泰康伟业。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泰康伟业是公司投资建设泰康集团大厦的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泰康伟业，截至目前，关联方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泰康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960140822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1号楼10层1101

内 9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挺军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8,032.687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销售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

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

住房建设委员会取得行政许可,到房屋管理部门

备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2-5-22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由泰康人寿向泰康伟业提供股东借款 133,800 万元人民币，用于

支付泰康集团大厦项目开发建设款及补充流动性。本次股东借款最终

实际放款金额不超过项目实际发生总交易额的 40%。并且项目公司根

据监管规定，将其所持不动产资产抵押给泰康人寿担保该笔股东借款。

借款期限自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项之日起，到任意一方提出

偿清要求的还本付息之日止。在每个季度末前 5 个工作日内，双方均

有权以书面形式约定下一季度偿还全部或部分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

息的金额与日期。

（二）定价政策

借款利率定价参考信托、不动产债权计划、协议存款的当期收益

率市场平均水平决定。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公平交易或

任何损害公司、股东、被保险人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其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价格合理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

五、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除本交易外，2018 年度截至目前，公司与泰康伟业未发生关联交

易。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根据原中国保监会的相关批复，本公司不设独立董事，重大关联

交易无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了本次重大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2 月 19 日


